校企合作共建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协议书

甲方：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乙方：                                       

为确保我院学生顶岗实习和企业选拔人才工作的顺利进行，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甲方）与                          （乙方）本着相互信任，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责任：

（一）甲方：

1．在自己的网站、报刊杂志、新闻媒介等媒体上发布合作办学的相关信息。
2．优先为乙方提供有关专业的新信息、技术咨询和开展技术协作。
3．为乙方培训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为转岗工人提供服务。
4．根据乙方的要求，培养我院的优秀学生成为乙方的专业技术人员，或优先、或择优推荐我院的毕业生；

5．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规定，提前三个月至半年申报实习计划，认真制订实习大纲，指派较好的实习指导老师，于实习前1个月到实习单位共同商订实习实施方案，并认真贯彻执行。学生实习期间，由实习指导老师不定期地与企业进行联系，相互沟通信息，并及时处理各类事件。

6．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教育学生遵守乙方的保密制度和其他有关规章制度。

（二）乙方：

1．乙方为甲方的实习实训环节提供必要的场地条件、设备条件和现场指导教师。

2．乙方作为甲方的实习基地，在甲方有实习安排时应尽量满足实习需要，并在乙方加挂甲方校外实习基地牌匾。

3．学生实习期间，负责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并与学生签订安全协议书。

4．委派人员指导学生实习，对技术难度较大的工作或使用有危险性的仪器设备时必须安排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5．负责向甲方提供企业人力资源结构状况、职业岗位要求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等信息；协助甲方制定各专业培养目标，审订教学计划和各种培训班实施计划。 
6．对学生实习提出考核意见。

7．对甲方学生的招聘，乙方应确保本单位招聘及用工的合法性。
二、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四年，自二0      年   月至二0      年   月止，如需要延长双方另行协商。

三、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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